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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翁靖絜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7720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av2258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人考字第115300232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「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／返臺通報表」已上版「iForm表單平臺」87個機關使用情

形調查表、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／返臺通報表-申請操作手冊、赴大陸地區申請表
／返臺通報表-機關人事單位「（測試）iForm表單平臺」設定操作手冊及「（測
試）iForm表單平臺」設定完成「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／返臺通報表」調查表 
(42152127_1153002321_1_ATTACH1.ods、42152127_1153002321_1_ATTACH2.
pdf、42152127_1153002321_1_ATTACH3.pdf、42152127_1153002321_1_ATTACH4.
ods)

主旨：有關「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

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

申請表」及「臺北市政府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」，自即日

起上版至「iForm表單平臺」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資訊局114年12月26日北市資研字第11430142163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配合本府資訊局移轉原「表單流程平臺」表單至「iForm表

單平臺」政策，本處前於115年1月5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各機

關於「（測試）iForm表單平臺」（以下簡稱測試平臺）設

定「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／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」，計有94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幸安國小 11503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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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機關完成設定，嗣經資訊局115年3月9日通知，其中87個

機關（含完成人員異動檢視並修正之機關）之「赴大陸地

區申請表／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」已正式上版至「iForm表

單平臺」（路徑：TaipeiON入口網/共通性作業/iForm表單

平臺），請上開87個機關轉知所屬相關人員自即日起可運

用「iForm表單平臺」之電子表單進行線上申請及填送。

三、查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

第10條規定略以，依該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人員，於

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，應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（以下簡

稱通報表）；現職人員送交所屬機關（構）（政風單位或

專責人員），機關首長送交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。

四、考量本府各機關（構）於收到政務人員、從事涉及國家安

全、利益或機密業務（以下簡稱涉密【安】）之人員、簡

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11職等以上未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

機密之公務員及仍在管制赴大陸地區期間之退離職政務人

員及涉密（安）之人員送交通報表後7個工作日內，依規定

應將簽（核）章之通報表掃描檔另上傳至「公務人員赴陸

許可線上申請系統」並通知內政部移民署，爰旨揭通報表

之電子表單僅以「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10職等及警監4階

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」

為限。

五、為免前開設定完成機關後有平臺設定之關卡人員再次異

動，為求審慎，請本次啟用「iForm表單平臺」旨揭2張電

子表單之87個機關，於轉知所屬相關人員填送上開表單

前，確定各關卡流程設定之人員是否正確，如原設定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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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已異動，請於115年3月19日（星期四）前至測試平臺完

成修正後，填具「『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／返臺通報表』已

上版『iForm表單平臺』87個機關使用情形調查表」電子檔

寄至本處av2258@gov.taipei，由本處協助轉請資訊局上

版。

六、至未及於完成前次設定並啟用之機關（87個以外之機

關），因現行「表單流程平臺」將於115年3月16日下午6時

關閉，爰請未完成前次設定之機關，配合辦理事項如下：

(一)如尚未有測試平臺權限者，請自行填寫資訊局「資訊系

統權限申請單_iForm表單平臺開發」（路徑：TaipeiON

入口網/共通性作業/iForm表單平臺）申請開通「（測

試）iForm表單平臺」權限。

(二)請依「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／返臺通報表-機關人事單位

『（測試）iForm表單平臺』設定操作手冊」完成設定，

俟資訊局建置完成「iForm表單平臺上版申請單」（路

徑：TaipeiON入口網/共通性作業/iForm表單平臺），自

行填寫該申請單向資訊局申請上版（按：資訊局未建置

完成「iForm表單平臺上版申請單」前，如有急需，請填

「『（測試）iForm表單平臺』設定完成『赴大陸地區申

請表／返臺通報表』調查表」電子檔寄至本處

av2258@gov.taipei，由本處協助轉請資訊局上版）。

七、俟資訊局建置完成「iForm表單平臺上版申請單」（路徑：

TaipeiON入口網/共通性作業/iForm表單平臺），爾後「赴

大陸地區申請表／返臺通報表」所設定之關卡人員如異

動，請先至測試平臺調整設定後，填寫「iForm表單平臺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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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申請單」向該局申請重新上版（聯絡人：資訊局莊小

姐，電話：27208889分機51614）。

八、本案相關附件：

(一)「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／返臺通報表」已上版「iForm表單

平臺」87個機關使用情形調查表。

(二)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／返臺通報表—申請操作手冊。

(三)赴大陸地區申請表／返臺通報表—機關人事單位「（測

試）iForm表單平臺」設定操作手冊。

(四)「（測試）iForm表單平臺」設定完成「赴大陸地區申請

表／返臺通報表」調查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人事處、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北捷
遊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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